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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5-77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

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于2025年12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于会前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刘德伟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德伟先生、张昱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的《关于转让部分海域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8）、《关于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9）。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第
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部分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德伟先生、张昱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的《关于转让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80）。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第

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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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部分海域使用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獐子岛”）拟以非公开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所属位于长海县獐子岛、褡裢岛和小耗岛附近的七宗海域使用权（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至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化集团”）。

海发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盐化集团为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2025年12月1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盐化集团的书面提议，从提高公司决策
效率的角度考虑，提议将上述交易《关于转让部分海域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临时
提案的方式提交至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之一
1、公司名称：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复州湾镇
4、法定代表人：刘德伟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6691448436G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水产苗种生产；水产养殖；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水产品收购；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土地
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蓄电池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计
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日用
品出租；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大连农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9、关联关系：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因此构成

关联关系。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492,941.25

397,137.16

60,184.56

2,615.71

截至2025年9月30日，海发集团净资产为392,298.12万元（未经审计）。
1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没有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之二
1、公司名称：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地址：辽宁省瓦房店市复州湾镇
4、法定代表人：刘德伟
5、注册资本：56,659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123619946K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盐生产，食盐批发，调味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水产养殖【分支机构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食用
盐加工，非食用盐销售，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分支机构经营】，第二类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食品添加剂销售，货物进出口，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9、关联关系：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500,705.32

396,585.96

55,697.06

1,585.84

截至2025年9月30日，盐化集团净资产为393,575.64万元（未经审计）。
1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獐子岛本次转让标的为公司所属七宗闲置海域使用权。该七宗海域使用权均已取得

海域使用权证，分布于大连长海县獐子岛、褡裢岛和小耗岛附近，面积合计786.2公顷（11,
793亩），用海方式为开放性养殖（海面），目前处于闲置状态。本次转让标的资产系公司申
请确权获得，按年缴纳海域使用金，未在账面确认为无形资产。该项资产不存在其他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5年
10月17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该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出售资产行为涉及的七宗海域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字【2025】第 085
号）。根据评估报告，纳入评估范围的七宗海域使用权资产评估结果总计 3,844万元。具
体评估结果请详见随本公告一起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

交易。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以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价值作为依据，最终转让价格按
经备案的资产评估值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1（以下简称乙方1）：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2（以下简称乙方2）：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1和受让方2统称受让方或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

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一致，签订本资产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 转让标的
1.1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海域使用权。甲方将该转让标的有偿转让给乙

方。其中乙方 1受让海域 5宗（海域面积 5,859亩），乙方 2受让海域 2宗（海域面积 5,934
亩）。

1.2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2025年10月17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獐子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行为涉及的七宗海域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
字【2025】第085号），截至评估基准日，转让标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844万元，其中，乙方1
受让的 5宗海域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923.56万元，乙方 2受让的 2宗海域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1,920.44万元。该评估结果已获得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1.3经甲乙各方确认，上述海域使用权的海域使用金甲方已经缴纳至 2026年 6月 30
日，自甲方将上述海域使用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的海域使
用金，乙方应当按天折算返还至甲方。因各种原因导致实际变更登记时间晚于 2026年 6
月30日的，甲方应继续缴纳下一年度海域使用金以保证海域使用权的合法有效。实际完
成变更登记后，乙方按天折算向甲方返还预交的海域使用金。

1.4甲方承诺，甲方对转让的海域使用权享有合法处分权，该海域使用权上不存在其他
共有人，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不存在任何未书面告知乙方的瑕疵或负担，包括但不限于
以实物出资、抵押、赠与、托管、租赁、承包、出借、合作、查封、扣押、被监管、被留置，拖欠税
款、海域使用金、滞纳金等情形。

1.5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事项外，转让标的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未予披露或遗漏
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转让标的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第二条 资产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资产转让经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批准，甲方同意采取非公

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依法转让给乙方。
第三条 交易价款
3.1交易价款为含税人民币(小写) 38,440,000.00元【即人民币(大写)叁仟捌佰肆拾肆万

元整】，不含税价款人民币(小写) 36,264,150.94元,甲方开具6%增值税发票，增值税税额2,
175,849.06元。其中乙方1支付含税人民币(小写) 19,235,600.00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仟玖
佰贰拾叁万伍仟陆佰元整】，不含税价款人民币(小写) 18,146,792.45元, 甲方开具6%增值
税发票，增值税税额1,088,807.55元。乙方2支付含税人民币(小写) 19,204,400.00元【即人
民币(大写)壹仟玖佰贰拾万肆仟肆佰元整】，不含税价款人民币(小写) 18,117,358.49元,甲
方开具6%增值税发票，增值税税额1,087,041.51元。

3.2交易价款为增值税含税价，标的资产交接结束且甲方收到全部交易价款后，甲方向
乙方开具增值税普通或专用发票，税率为 6%，各单项资产的交易价款以本合同附件载明
金额为准。

第四条 支付方式
4.2.1 一次性付款。乙方应在【2026】年【1】月【31】日前将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

方。
第五条 交接事项
5.1甲乙各方应共同配合，在签订本合同且乙方交纳完全部交易价款后5个日历日内，

甲方应将转让标的的不动产权证原件交付乙方，并按乙方要求完成转让标的其他交接工
作，交接完成后，甲乙各方均在《资产交接单》上签字视为资产交接完成，也视为转让标的
转移占有的标志。

5.2甲乙各方同意在资产交接后120个日历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海域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海域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在权属变更登记办理过程中，涉及相关税赋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缴纳，由甲乙各方各自承担。

5.3转让标的权属转移需进行变更登记的，由乙方凭本合同及该交易凭证等相关材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转让标的权属的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必要
的协助与配合。

5.4 资产转让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各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
的义务。

第六条 资产转让的税赋和费用
6.1 资产转让中涉及的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甲乙各方约定由甲乙各方各自

承担。
6.2 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办理相关权证的费用等，全部由乙方

承担。
第七条 甲乙各方的承诺
7.1 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没有隐匿他项权

利的情况。甲方在转让标的的权属变更登记完成前不得处分转让标的、不得对转让标的
和标的海域范围内添加任何权利负担。

7.2 甲方保证转让标的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资产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
7.3 乙方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无欺诈行为。
7.4 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7.5 甲乙各方提交的涉及资产转让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

故意隐瞒对本合同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争议、诉讼等情况。
7.6 甲乙各方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

续均合法有效，本合同成立和资产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7.7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泄露本合同及附件中的内容，但依照国家

有关规定要求披露的除外。
7.8 乙方承诺对标的海域及周边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不得造成任何破坏。
7.9 乙方承诺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作业。
第八条 违约责任
8.1 若乙方逾期支付交易价款，每逾期1日应按逾期部分交易价款的1‰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本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 60日的，视为乙方已构成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收取本合同交易价款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

8.2 若甲方逾期交接转让标的或不配合乙方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每逾期1日应
按未交接或未变更转让标的相应交易价款的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继续履行，逾
期超过60日的，视为甲方已构成根本违约，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退还乙方支付的
全部款项及资金占用利息。

8.3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转让标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安排。交易完

成后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要求，从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海发集团就本次交易事项出具了《大连
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海发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特别是海洋牧场增养殖、相关水产品加工与销售）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维护
上市公司独立性。

七、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转让是国资股东全力落实大连市委市政府推动上市公司“聚焦核心主业、提

升发展质效、坚定做优做强”重要工作部署的关键举措，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进一步盘活
存量、回笼资金、优化结构、聚焦主业，加快提升资产质量与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根本利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此次转让海域使用权，预计公司可回收流动资金4013万元
（含回收出资海域已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增加净资产约3626万元，交易预计对公司财务状
况产生积极影响。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完成时间、投资相关会计处理能否计入

2025年度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临时提案的议案》，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是公司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的审慎决策，符合当前海域资源政策导

向，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聘请了具备资质且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假设合理、方法适当，
以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定价机制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该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将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关联方需回
避表决。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关于增加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临时提案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海发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实际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7,148.13万元（未经审计且不含本次交易金额）。上述关联交易已经
审议并披露，具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关于全资子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2）、《关于参
股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8）、《关于全资子公司债权转让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9）、《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74）。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行为涉及的七宗海域使用权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
5、《资产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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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獐子岛”）拟以非公开协议

转让方式转让所属相关低效闲置资产至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
文旅”）。转让资产包括位于长海县獐子岛镇原公司育苗二厂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
构筑物等（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海发文旅的控股股东，同时为本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德伟、张昱均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达到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标准，且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每股收益的绝对值低于0.05元的情形，可以免于按照该规则第6.1.3条的规定提交
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和硕园2-10号4层
4、法定代表人：王忠军
5、注册资本：1,5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5年11月20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MAK1QHDB52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艇租赁；船舶租赁；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体育竞赛组织；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船舶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股东：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10、关联关系：本次交易的出让方是本公司，受让方为海发文旅，交易双方均受海发集

团直接或间接控制，因此海发文旅为本公司的关联人。
11、主要财务数据：海发文旅系新设立公司，尚无相关财务数据。
12、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海发文旅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资产及价值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原育苗二厂所属相关资产，截至2025年11月20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价值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科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

房屋建筑物

构筑物

机械设备

帐面价值

39,554.22

1,119,355.46

1,211,667.96

12,475.69

2,383,053.33

评估价值

3,515,000.00

4,554,100.00

3,428,400.00

57,600.00

11,555,100.00

增值额

3,475,445.78

3,434,744.54

2,216,732.04

45,124.31

9,172,046.67

增值率%

8,786.54

306.85

182.95

361.70

384.89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转让
的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报告结果，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账面价值为2,383,
053.33元，评估价值为 11,555,100.00元，增值率 384.89 %。增值的主要原因为：（1）土地：
土地因购置时间较早，账面价值较低。由于在评估基准日土地价格较入账时有较大增长，
因此导致资产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比出现大幅增值。（2）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由于在评
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造成本有较大增长，以及会计折旧年限低于经济耐用
年限，因此导致资产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比出现大幅增值。（3）设备：由于设备会计折旧年
限低于经济耐用年限，因此导致资产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比出现大幅增值。具体评估结
果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獐子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单项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2025】第374号）。

（二）资产抵押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5年11月20日，拟出售资产中两宗房屋不动产权已经向银行设定

了抵押担保，抵押情况如下表所示：
1、房屋建筑物

序号

1

2

合计

权证编号

辽2019长海不动产权第10001220号

辽2019长海不动产权第10001221号

建筑物名称

东饵料间、东培育间

西饵料间、西培育间

建成年月

1993/1/1

1992/1/1

建筑面积
（平方米）

2285.70

1877.53

4163.23

2、土地使用权

序号

1

2

合计

土地权证编号

辽 2019 长海不动产权第 10001220
号

辽 2019 长海不动产权第 10001221
号

土地位置

长海县獐子岛镇沙包社区大板
江屯226、227号

土地使用权到期日

2052/11/14

土地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15213.00

15213.00

上述抵押资产已取得债权人的同意转让函，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障碍。除上述
情形外，公司本次拟转让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

交易。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以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价值作为依据，最终转让价格按
经备案的资产评估值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条 转让标的
1.1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机器设备资

产。甲方将该转让标的有偿转让给乙方。
1.2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以2025年11月2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獐子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单项资产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元正评报字【2025】第 374号），截至评估基准日，转让标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155.51万元。该评估结果已获得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1.3甲方承诺，甲方对转让标的享有合法处分权，转让标的不存在其他共有人，不存在
任何权属争议，不存在任何未书面告知乙方的瑕疵或负担，包括但不限于以实物出资、赠
与、托管、租赁、承包、出借、合作、查封、扣押、被监管、被留置，拖欠税款、土地出让金、滞纳
金等情形。

1.4 除甲方已向乙方披露的抵押事项外，转让标的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未予披露或
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转让标的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第二条 产权交易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经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批准，甲方同意采取非公

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依法转让给乙方。
第三条 交易价款
3.1 交易价款为含税人民币(小写) 11,555,100.00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伍拾伍

万伍仟壹佰元整】。不含税价款人民币(小写) 10,951,211.98元，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增
值税税额603,888.02元。

3.2 交易价款为增值税含税价，标的资产交接结束后，甲方向乙方开具增值税普通或
专用发票，各单项资产的交易价款、税率及税金以本合同附件载明金额为准。

第四条 支付方式
4.1 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交易价款含税人民币(小写) 11,555,100.00

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伍拾伍万伍仟壹佰元整】一次性支付至甲方。
第五条 交接事项
5.1 甲乙双方应共同配合，在签订本合同且乙方交纳完全部交易价款后 30个日历日

内，完成转让标的交接工作，交接完成后，甲乙双方均在《资产交接单》上签字视为资产交
接完成，也视为转让标的转移占有的标志。资产交接时乙方应遵守如下约定：

公共事业、物业费用的交接：转让标的中房屋所涉及的物业管理服务费、水费、电费、
燃气费、采暖费、通信费、宽带费、电话线路及其他费用等，资产交接日（含当日）之前已发
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资产交接日之后的新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交易双方应以资产交
接日为限结清上述费用。

5.2 甲乙双方同意在资产交接后60个日历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自然资源局、不
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在权属变更登记
办理过程中，涉及相关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权属变更登记
前涉及向银行申请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的，由甲方负责，甲方最迟应于在资产交接后30
日内办理完毕解除抵押登记手续，交易价款中的部分资金用于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使
用。

5.3 转让标的权属转移需进行变更登记的，由乙方凭本合同及该交易凭证等相关材
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转让标的权属的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必
要的协助与配合。

5.4 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
的义务。

第六条 产权交易的税赋和费用
6.1 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甲乙双方约定由甲乙双方各自

承担。
6.2 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办理相关权证的费用等，全部由乙方

承担。
第七条 甲乙双方的承诺
7.1 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没有隐匿他项权

利的情况。
7.2 甲方保证就转让标的所设置的可能影响资产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甲方已取得

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5日内提供权利人同意的书面文件。
7.3 乙方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无欺诈行为。
7.4 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7.5 甲乙双方提交的涉及产权交易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

故意隐瞒对本合同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争议、诉讼等情况。
7.6 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

续均合法有效，本合同成立和资产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7.7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泄露本合同及附件中的内容，但依照国家

有关规定要求披露的除外。
第八条 违约责任
8.1 若乙方逾期支付交易价款，每逾期1日应按逾期部分交易价款的1‰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本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 60日的，视为乙方已构成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并收取本合同交易价款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

8.2 若甲方逾期交接转让标的或不配合乙方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每逾期1日应
按未交接或未变更转让标的相应交易价款的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继续履行，逾
期超过60日的，视为甲方已构成根本违约，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退还乙方支付的
全部款项及资金占用利息。

8.3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转让标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安排。交易完

成后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要求，从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出发，海发集团就本次交易事项出具了《大连
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海发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不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特别是海洋牧场增养殖、相关水产品加工与销售）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维护
上市公司独立性。

七、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转让的标的资产主要为长期低效闲置资产，目前未能有效贡献经济效

益。本次转让可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提升集团整体资产运营效率。同时，海发
文旅作为海发集团旗下专注文旅产业发展的子公司，承接上述资产后，可依托獐子岛独特
的区位与生态资源，用于文旅产业开发，符合地方发展规划，将会更好促进区域渔旅融合
发展。

经财务中心初步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公司可回收流动资金1,155.51万元，预计增加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737万元，本次交易完成时间、转让收益能否计入2025年度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对公司本次转让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本次资产转让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整体资产收益能力，具有合理的商

业必要性；交易聘请了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评估机构，其评估假设合理、方
法适当、程序合规，交易价格以经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价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海发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实际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7,148.13万元（未经审计且不含本次交易金额）。上述关联交易已经
审议并披露，具体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关于全资子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2）、《关于参
股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8）、《关于全资子公司债权转让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69）、《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74）。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单项

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1

3,883,002,553

38.54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庞介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现场出席2人，通讯出席4人），董事王琳晶先生、董事谢

香芝女士、董事赵晓光先生、董事潘军先生、独立董事袁建国先生、独立董事胡宏兵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天风国际及/或天风国际附属公司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债券性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213,873

比例（%）

99.5676

反对

票数

14,421,380

比例（%）

0.3713

弃权

票数

2,367,300

比例（%）

0.0611

1.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69,213

比例（%）

99.5664

反对

票数

14,309,640

比例（%）

0.3685

弃权

票数

2,523,700

比例（%）

0.0651

1.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14,513

比例（%）

99.5650

反对

票数

14,348,840

比例（%）

0.3695

弃权

票数

2,539,200

比例（%）

0.0655

1.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075,413

比例（%）

99.5640

反对

票数

14,363,540

比例（%）

0.3699

弃权

票数

2,563,600

比例（%）

0.0661

1.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020,313

比例（%）

99.5626

反对

票数

14,376,440

比例（%）

0.3702

弃权

票数

2,605,800

比例（%）

0.0672

1.06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210,213

比例（%）

99.5675

反对

票数

14,368,140

比例（%）

0.3700

弃权

票数

2,424,200

比例（%）

0.0625

1.07议案名称：债券票面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29,313

比例（%）

99.5654

反对

票数

14,516,140

比例（%）

0.3738

弃权

票数

2,357,100

比例（%）

0.0608

1.08议案名称：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5,753,413

比例（%）

99.5557

反对

票数

14,836,340

比例（%）

0.3820

弃权

票数

2,412,800

比例（%）

0.0623

1.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045,913

比例（%）

99.5633

反对

票数

14,433,940

比例（%）

0.3717

弃权

票数

2,522,700

比例（%）

0.0650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天风国际或其附属公司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58,513

比例（%）

99.5662

反对

票数

14,362,440

比例（%）

0.3698

弃权

票数

2,481,600

比例（%）

0.06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议 案 名
称

债 券 性
质

发 行 规
模

发 行 方
式

债 券 期
限

同意

票数

251,090,746

251,046,086

250,991,386

250,952,286

比例（%）

93.7327

93.7160

93.6956

93.6810

反对

票数

14,421,380

14,309,640

14,348,840

14,363,540

比例（%）

5.3835

5.3418

5.3564

5.3619

弃权

票数

2,367,300

2,523,700

2,539,200

2,563,600

比例（%）

0.8838

0.9422

0.9480

0.9571

1.05

1.06

1.07

1.08

1.09

2

募 集 资
金 的 用
途

决 议 的
有效期

债 券 票
面利率

担 保 及
其 它 信
用 增 级
安排

偿 债 保
障措施

关 于 授
权公司、
天 风 国
际 或 其
附 属 公
司 在 境
外 市 场
发 行 债
券 相 关
事 宜 的
议案

250,897,186

251,087,086

251,006,186

250,630,286

250,922,786

251,035,386

93.6604

93.7313

93.7011

93.5608

93.6700

93.7120

14,376,440

14,368,140

14,516,140

14,836,340

14,433,940

14,362,440

5.3667

5.3636

5.4189

5.5384

5.3882

5.3615

2,605,800

2,424,200

2,357,100

2,412,800

2,522,700

2,481,600

0.9729

0.9051

0.8800

0.9008

0.9418

0.92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和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涉及对相关项下子议案的逐项表决，均已由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雪、黄祯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

的律师见证意见
● 报备文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62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5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81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2日下午14:5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能源大厦37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
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90人，代表股份数5,664,304,5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12%。其中中小投资者共283人，代表股份239,725,06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6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2人，代表股份1,831,109,80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65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1名，代表股份212,074,26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88人，代表股份3,833,194,7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145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282人，代表股份27,650,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906%。
4．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659,068,9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6%；反对 4,601,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2%；弃权 634,
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34,48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8160%；反对4,601,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193%；弃权634,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飞、齐晨晨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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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12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结合网络视频方
式在公司3706会议室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7
日通过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张龙董事、涂
山峰董事、韩勇董事、杨汉明董事现场参加会议，龚平董事、罗仁彩董事、潘承亮董事、于良民
董事、陈海嵩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龙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工资收入清算评价和2025年工资总额预兑现方案的议

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管理工作需要，会议同意对公司本部和直属机构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本

部部门共14个，分别为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档案室）、投资发展部、资产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党委组织部）、科技与数智化部、安全环保部、生产管理部（火电事业部）、建设管理部、市场营
销部、企管与法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党群工作部（党委宣传部）、纪检工作部（纪委办
公室）、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直属机构共 6个，分别为物资招标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国际业务中心（秘鲁查格亚项目
部）、财务共享中心（本部）、教育培训中心（职业能力认定工作站）、数智化中心。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董事会授权管理行为，提高经营决策效率，会议同意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

管理办法》《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投资管理，进一步提高公司投资质量和效益，会议同意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